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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美牙科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9 月 6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9 月 6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公司发现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被告）、北京新氧科技有限

公司（被告）存在侵犯公司商标权行为，于 2024 年 7 月 5 日向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诉讼请求金额 1010 万元（达到重大诉讼标准）。人

民法院在线服务网站载明的立案日期为 2025 年 9 月 6 日。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18 日首次收到《传票》，通知开庭时间（第一次开庭审理）为 2026 年 4 月 15

日。第一次开庭期间原告与被告双方仅交换证据。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成都华美牙科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荣长根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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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国强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北京新氧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星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原告成立于 2011 年 1 月 6 日，主要从事医疗机构经营、医疗机构项目投资，

是我国西南首家新三板上市牙科企业。原告持有的第 1687940 号 商标，核

定使用服务项目为第 42 类“医疗诊所、牙科”，注册有效期限为 2001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20 日，后经续展注册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20 日，2015

年 11 月 27 日转让给原告。原告持有的第 3588191 号“华美”商标，核定使用服

务项目为第 44 类“按摩（医疗）、医院、保健、整形外科、头发移植、芳香疗法、

护理（医务）、心理专家”，注册有效期限为 2005 年 7 月 21 日至 2015 年 7 月 20

日，后经续展注册有效期至 2025 年 7 月 20 日，2015 年 11 月 27 日转让给原告。 

自 1995 年华美牙科连锁第一家口腔门诊部在都江堰建立以来，华美牙科不

断发展、壮大，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华美牙科连锁已在成都、重庆、达州、内

江、德阳等城市拥有 40 多家“华美牙科”连锁门店。原告以赞助赛事、户外广

告、电梯广告、参加展览等形式为“华美”商标进行了大量的广告宣传，2013

年-2020 年的广告宣传费分别达到 217 万元、335 万元、364 万元、766 万元、1582

万元、1216 万元、788 万元、1095 万元。“华美牙科”获得“服务质量消费者满

意单位”、“质量先锋医院”、成都唯一“健康家园-口腔保健”科普宣传基地、“全

国口腔疾病科学检测与规范治疗定点医院”、“四川最佳雇主”、“植牙美齿科技学

术研究基地”、“全国口腔美容义齿加工示范基地”、“国际种立得”快速植牙基地、

“MBA 毕友口腔健康基地”、“最佳雇主提名奖”、“热心公益企业”等荣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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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标在牙科、口腔医院领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原告不断拓展第 3588191 号“华美”商标在整形医院、整形外科领域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2015 年 1 月 1 日起先后授权多家整形医院在“医院；整形外科”

上使用第 3588191 号“华美”商标。广州华美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及其前身、

金华华美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含子公司苏州华美美容医院有限公司、衢州华美美

容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洛阳华美爱星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华美整形美

容有限公司、合肥整形外科医院有限公司、保定华美整形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徐

州华美美容医院有限公司、恩施市华美医疗美容门诊部、湖南华美纤璐医疗美容

医院有限公司、赣州市华美医疗美容门诊部、株洲华美年华医疗美容有限公司、

襄阳华美整形美容医院有限公司、荆州华美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淮安华美整

形外科门诊部有限公司、武汉华美整形外科医院有限公司、宁夏华美整形美容医

院有限公司、厦门思明华美医容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北京华美医疗美容医

院有限公司经授权在“整形医院；整形外科”服务上使用第 3588191 号“华美”

商标。“华美”商标在“整形医院、整形外科”服务上经持续使用和宣传，在全

国都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具有极高的品牌价值。  

被告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6 月 6 日，经营范

围包括医疗美容服务等。被告在经营场所、美团、微博、抖音、新氧小程序、微

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大众点评及网站中使用“华美口腔”、“华美祛雀斑”、

“华美五星医美”、“华美整呗”、“华美美眼发展史”、“想美，就上华美整呗”、

“华美双 11 首播”、“放心做整形 当然选华美”、“做整形 到华美”、“做玻尿酸 就

选华美”、“因为华美 越来越美”、“安心在华美”、“华美紫馨”、“四川华美紫馨”、

“华美紫馨整呗”、“华美紫馨医美医院”、“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华美紫馨

医美手机商城”、“华美紫馨 2020 闭馆钜惠”、“华美紫馨 25 周年庆”、“选品质医

美 到华美紫馨”、“做仪器美容 就到华美紫馨”、“金珏机构 只在华美紫馨”、“华

美紫馨薇旖美”、“华美紫馨美胸专家”、“华美紫馨美容皮肤科”、“华美紫馨高资

注射”、“华美紫馨祛雀斑”、“华美紫馨眼美容整形”、“华美紫馨鼻美容整形”、

“华美紫馨美容皮肤科”、“华美紫馨 LHT 长发植发”、“华美紫馨数字化口腔美

学中心”、“华美紫馨美律牙矫正”、“华美紫馨超声洁牙案例”、“华美紫馨半隐形

托槽矫正”、“华美紫馨钛钻种植牙”、“华美紫馨金属托槽矫正”、“华美紫馨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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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中心”等字样，属于对“华美”商标标识的突出使用，构成商标性使用。原

告“华美”商标经过多年诚信经营和广告宣传，在牙科、医院、整形行业均具有

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被告将“华美”文字商标性使用在与原告“华美”商标

核定使用的服务相同或者类似的服务上，容易使相关公众对服务的来源产生误认

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服务有特定的联系，导致相关公众混淆，侵犯

了原告第 1687940 号 、第 3588191 号“华美”注册商标专用权。 

被告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作为同业经营者，明知“华美”为

原告高知名度的商标，仍将“华美”作为其字号注册使用，经营牙科、整形服务，

明显具有攀附原告“华美”商标知名度的恶意，足以误导公众、混淆市场主体，

损害了成都华美的合法利益，根据《商标法》第五十八条、《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六条第四项，构成不正当竞争。 

被告北京新氧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新氧微信小程序的主办单位，被告四川华美

紫馨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在新氧微信小程序上开设店铺，在店铺中使用“华美

整形”等侵权标识。被告北京新氧科技有限公司构成帮助侵权，应承担侵权责任。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判令被告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犯原告第

1687940 号 、第 3588191 号“华美”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即：立即停

止在经营场所、美团、微博、抖音、新氧、微信公众号及其他形式的商业活动中

使用“华美”字样； 

2、判令被告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在企业名称中使

用“华美”字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变更企业名称，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不得含

有“华美”字样； 

3、判令被告北京新氧科技有限公司立即从经营的新氧微信小程序上删除被

告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店铺中带有侵权标识的信息，停止帮助侵

权行为； 

4、判令被告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000

万元，北京新氧科技有限公司对其中的 10 万元承担连带责任； 

5、判令被告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赔偿原告为制止本案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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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支付的合理费用 10 万元； 

    6、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调解情况 

原告与被告双方均未接受调解。 

 

（二）诉讼裁判情况 

诉讼案件于 2026 年 4 月 15 日 14 点开庭审理，尚无判决结果。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公司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案件,不会对公司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无重大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会积极应诉，提供详尽的证明材料，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给

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上述诉讼若在后续出现达到信息披露标准的情形，公司

将及时披露案件进展情况。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传票》、《起诉状》、《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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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美牙科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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